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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蜂胶·进万家》今天1折团购(已开团)，仅限100组

订一年量蜂胶，加送三七粉半斤(价值198元）经销地址：株洲市甘露堂大药房
天元区长江南路（乘16、17、62、66、68、76路车到神农中医
馆公交站下车往回走10米，路口处尚美艺术酒店旁边）

咨询
电话：

18173337338
18711366789

市内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天然蜂胶一年量990元
糖尿病友为啥

抢购海兰鑫牌蜂胶
多年的糖尿病患者，既有视力

模糊、心脏病，又有失眠、便秘、针
刺感，还乏力，泌尿系统感染等，而
且血糖还不断升高。对于任何一
个糖尿病患者，同时面对这么多并
发症，其调理难度显然是太大了。

天然蜂胶原料来自世界高品
质蜂胶故乡，高品质高纯天然蜂
胶，总黄酮含量高达8.61%，富含30
多种黄酮类、20多种微量元素，还
有萜烯类、有机酸物质，是无法人
工合成的天然药库，能从血管、神
经、代谢、免疫这四大系统根源着
手，从根本上对这些并发症进行改
善。患者的身体状况得到修复调
整，从而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因此
被称为糖尿病人的保护神。而且，
服用天然蜂胶不用考虑副作用和
经济上的问题，能同时满足糖尿病
患者长期需要。

为了响应国家改善中老年健康计划，并让更多
低收入中老年人也体验到高档天然蜂胶的神奇效
果，享受天伦之乐。百姓团购帮特联合央视上榜企
业举行“好蜂胶·进万家”活动，将国家定价每年
9900 元的“海兰鑫牌蜂胶”一折团购特卖，今天只
卖990元一年，让利回馈给广大消费者。

为保证每一粒天然蜂胶都能发放到急切需要
的消费者手中，防止药店囤货涨价，此次团购名额
仅限100组，每一位团购成员只限订购2年量，活动
时间仅限 7 天，7 天后逐步恢复原价。广大消费者
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热线抢购！勿失良机！

★100%天然原材料,高含量、高浓度，一粒顶普通蜂胶5粒。★有一粒达不到国家标准，10倍赔偿！

订一年量蜂胶，加送三七粉半斤(价值198元）

天然蜂胶紫色黄金——医药级的极品蜂胶
鉴别蜂胶的品质，一看产地，二看总黄酮含

量。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总黄酮含量，是服用蜂胶能
否起效的关键，只要总黄酮含量超过 8.0 的蜂胶，
才是医药级的极品蜂胶，才能对多种疾病有立竿见
影的效果！世界上好的蜂胶——海兰鑫牌蜂胶，特
点就2个：一个是总黄酮含量高。市面上普通蜂胶
总黄酮含量从 2.0 到 5 点多的很多，但是总黄酬含
量基本不会达到8.0以上！第二个是纯，今天推荐
给大家的天然蜂胶是 100%天然，纯度高，品质
好！高和纯这两个特点，代表的就是高品质！

住房质量问题频频引发纠纷

漏水的楼顶咋修？开发商不管咋办？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廖智勇 谢嘉

广西南宁某楼盘业主处理房产
纠纷时，合同中竟出现“如果对商品
房质量产生争议，不得向媒体、社会
公众反映和评价”的奇葩条款。对于
房屋质量问题，开发商为何如此“玻
璃心”？房产，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
最大的一笔消费，房屋质量问题，也
是购房者在购房中最为关注的部分。

在国内，墙体开裂、房屋漏水等
房屋质量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屡见
不鲜，一直以来，株洲购房者对房屋
质量问题的投诉也持续存在。购房
者的合法利益该如何得到保证？株
洲晚报联合株洲市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马上就办”网络问政平
台，聚焦民生热点，推动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本期关注“房屋质量”这
类较热的投诉。

●欧阳先生：天元区绿地株洲城
际空间站8号地块6栋2020年11月交
房后，房屋出现墙壁开裂，开发商承
诺2020年年底之前完成维修，但直到
现在还未修好，且开发商消极怠工、
态度恶劣，拒绝承担这段时间的物业
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用。

●胡先生：我是荷塘区城市绿洲
3 栋业主，我的房子漏水，层板开裂，
整改一年了都没有整改好，现在要求
退费，开发商一直拖到现在也没处理
好。

●陈先生：我是天元区中泰财富
湘江 11 栋业主，该栋 03 号户型主卧
都出现墙壁开裂的情况，于是与开发
商沟通，对方一直不处理。希望相关
部门介入，督促开发商尽快处理。

●易女士：我是芦淞区津枫庭苑
7 栋业主，我们楼栋高层窗户玻璃没
有3C认证合格标志，房屋外墙开裂，
合同写明是人车分流，但是并未实
施。

●黄先生：我是天元区华晨山水
印象 15 栋的业主，购买了负一楼 69
号杂物间，从2017年交付之后就发现
漏水，多次维修后还是漏水。希望相
关部门介入协调。

●黄女士：我是石峰区锦云房产
2 栋业主，我们小区“三供一业”改造
时将楼顶防水层破坏导致我们家房
屋漏水，且将房屋墙壁涂层损坏，对
方曾答应会安排人解决房屋漏水问
题，但是一直未处理。

●周先生：我是芦淞区建南保利
小区C栋业主，水管漏水没有工作人
员维修，导致我家里进水，请相关部
门介入处理。

老柯说，联谊沁园小区建成于 2000 年左
右，当时开发商没有要求交纳房屋维修基金，
发现漏水时，房屋早已过了质保期。他所住楼
栋为一梯四户，十多年来，他和顶层几户的邻
居们光是做顶层防水就花费5万多元，可效果
一直不佳。近些年，他发现顶层楼板和建筑外
墙都有开裂的情况，他担心长此以往，顶层楼
板会有塌陷的风险。

今年，老柯考虑到家里有个5岁的孩子，终

于下定决心花费 4 万多元将家里重新装修一
遍。但渗漏问题不解决，新粉刷的墙壁要不了
多久又会被漏水泡坏。

“今年花几千，明年花一万，渗漏问题始终
治标不治本。”老柯说，他现在希望能有权威机
构帮他检测一下，楼板和墙体的裂缝是否会导
致坍塌或水泥块坠落等安全问题。并设计可行
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屋顶渗漏问题。至于相
关费用，他愿意牵头与几位邻居协商。

房屋安全质量问题包含房屋主体结构安
全、使用功能、使用功能缺陷等三方面内容。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全面落实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责任，严格执行建设、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安
全责任规定，落实注册执业人员的质量安全责
任，规范从业行为。

严抓施工过程监管，按图施工。对于未按
图施工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和处罚，同时做好常
见质量问题整治工作，按照“质量标准样板化、
方案交底可视化、操作过程精细化”的要求，从

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场质量控制到施工
工序控制及质量验收控制全过程，建立并执行
标准化管理，并通过强化施工把控、分户验收、
竣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突出工程检测监督。严格抓好建筑材料和
主要结构功能检测工作，在建筑材料检测方面，
质安站通过“二维码+芯片+北斗5G”等信息化手
段，确保取样数据、检测数据真实可靠；结构功能
检测方面，基桩静载检测已具备检测数据实时上
传及监控及影像资料保存能力，试块制作到检测
相关数据，均实现互联互通、实时上传及监控。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办公室主任颜小坤：

记者跑腿2 未缴维修基金 楼顶漏水遭遇维修难

老柯家住天元区联谊沁园小区3栋7楼，从2008年开始，每到下雨天屋顶漏水成为常态。昨
日，他向本报记者诉说了心中的苦恼。

“大雨大漏，小雨小漏。”老柯调侃说，早些
年，每晚7点的新闻联播可以不看，但7点半的
央视天气预报必看。如果得知第二天有雨，夫
妻俩会提前准备好桶、盆、塑料收纳盒等一切
能装水的容器。

老柯家渗漏最严重的是厨房以及主卧、客
厅之间的隔墙，大雨天气，有时整面墙都被漏

水浸湿。“如果连下几天雨，可以看到墙上泡烂
了的白色涂料顺着水迹流下来。”老柯说。

由于渗漏严重，老柯家衣柜、书柜的上层
不敢存放物品，只在隔板上垫了几张报纸。电
视、空调等电器上也全部用布料或硬纸板盖
住，怕漏水导致电路短路。

投诉：外面下大雨，家中下小雨

没有维修基金，房屋质保期也超过了时
限，顶层住户老柯家的困局该如何破局？

嵩山路街道桥北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联谊沁园小区四五年前已经进行过老旧小区
改造，社区居委会将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
况，如果整个小区的渗漏情况都比较严重，社
区将向上级汇报，争取纳入 2023 年的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老柯可以将其所

在楼栋渗漏情况和相关图片整理成资料，并带
着这些资料到市住建部门或天元区住建部门
咨询，住建部门会安排责任部门和相关专家为
业主提供帮助。

难题：发现漏水房子已过质保期

出路：争取再次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圆桌话题3
在株洲，因房屋质量问题发生的类似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纠纷“剪不断理还乱”，似乎没完没了，

购房者的合法利益屡屡受损。本期“圆桌话题”本报邀请了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湖
南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聚焦我市房屋质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话题，积极寻求破解之道。

根据《民法典》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
释》等相关规定，房屋质量问题需根据是否属
严重质量问题还是一般质量问题，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

严重质量问题包括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
合格和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影响正常居住的，如
结构构件(承重墙、梁)开裂、外墙、楼顶漏水等，
购房者有权要求开发商加固，甚至可以要求退
房，并予以赔偿损失。对于严重质量问题，开

发商应提供终身保修服务。
一般质量问题如房屋墙面有空鼓、裂缝，

或者收房后发现的隐蔽瑕疵，购房者可以要求
开发商在保修期内承担修复责任，开发商若拒
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购房者
可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
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开发商承担。另外，如果开
发商维修造成新房延期交付，还应赔付房屋逾
期交付的违约赔偿金。

湖南省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洁：
▲老柯所在楼栋顶层出现裂缝。受访者供图

▲老柯请施工人员在楼顶进行防水补漏。受访者供图

据了解，因商品房质量问题产
生纠纷，我国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了
房屋质量保修、消费者权益保护，以
及房屋建造、售卖、维修的主体责任
与义务。

住建部《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
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
规定》要求，房屋交付过程中，开发
企业须向业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
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住宅质
量保证书》中，应当包含工程质量监
督部门核验的质量等级，地基基础
和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寿命年限内
承担保修，正常使用情况下各部位、
部件保修内容与保修期，用户报修
的单位、答复和处理时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明
文规定，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
不能交付使用，或房屋交付使用后，
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
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
失的，应予支持；此外，因房屋质量
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
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
予支持。

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
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
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
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
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
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
人承担。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买受
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
以依照有关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
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
受人有权退房；给买受
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城市房地产开发
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
二条，商品房交付使用
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
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
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
请重新核验。经核验，
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
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
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法规4

墙体开裂、楼板渗水，精装房变成“惊装
房”……一直以来，与房屋质量有关的投诉，在本
报热线排名靠前，我们也就其他小区发生的类似
问题进行过报道，然而，纠纷不断理仍乱。

房屋建设，质量为先。房屋质量一直是消费
者关注的问题，然而部分开发商对此往往轻视。
根据曝光的一些案例，在某些开发商看来，一定范
围内的楼板裂缝等问题，属于“建筑瑕疵”，并不会
对房屋整体质量造成严重影响。面对业主的反
映，也只认为小修小补，万事大吉。可对业主而
言，积攒数年甚至一辈子积蓄所购房产，发现任何

问题，轻则影响居住质量，重则危及安全，如利剑
悬于头顶。

笔者认为，房屋质量管理应该实现部门联动，
各司其职。一是有法可依，建立健全房屋建筑的法
律法规，修订并完善标准体系。让建筑开发商、设
计方、施工方等在使用年限范围内负有终身责任。
二是执法必严，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房屋
建设、施工行业准入、资质审查等监管职能，严格把
关材料报验、工序验收等。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隐
患监督上，更要做到零容忍。三是对住房工程质量
的监管、治理应建立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吴女士：天元区联谊亲
亲家园小区，很多业主不文明
养狗，影响其他业主正常生
活。

市公安局答复：社区民警
对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投诉
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民警
现场对养狗业主进行了批评
教育，同时要求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加大宣传和安保巡逻力
度，张贴养狗注意事项，并对
小区养狗业主进行摸排登记，
预防犬只伤人事件发生。

回复时间：11月12日
满意度：非常满意

●芦淞区工业园67栋 5
楼非法养狗，没有养狗证。

市公安局回复：11 月 15
日，民警前往芦淞区工业园走
访了解，67 栋 5 楼业主彭某所
养宠物犬非禁养犬只，但其未
办理城市养犬登记。民警责
令其尽快办理养犬手续，并管
理好犬只。彭某承诺将依法
依规予以整改。

回复时间：11月19日
满意度：基本满意

●胡先生：石峰区石峰公
园东门附近，早上经常有大狗
不拴狗绳，朝行人乱吠，存在

安全隐患。
政务热线办公室回复：有

关事宜已转呈110热线处理。
回复时间：11月24日
满意度：基本满意

●何先生：市民中心北面
广场每晚八点到九点，很多人
遛狗不牵狗绳，建议加强管
理。

市公安局答复：11 月 26
日，泰山路派出所民警与市民
中心物业人员取得联系，要求
其加强巡逻和对遛狗人员的
管理，以确保市民安全。事
后，民警也对该区域进行了走
访，未发现遛狗不牵狗绳现
象。

回复时间：12月2日
满意度：无

●林先生：荷塘区桂花路
玫瑰名城小区内疑似有“野
狗”，请求相关部门抓捕。

市公安局答复：社区民警
先后与小区物业和小动物保
护协会取得联系，并请求协会
赴小区处理该事宜，小动物协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尽快安
排处理。

回复时间：12月2日
满意度：无

对建筑质量安全隐患要零容忍

部门答复6
上期市民呼声处理进展


